
 联 合 国   S/2014/936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1 Decem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4-66423 (C)    311214    070115 

*1466423*  
 

 

 2014年 12月 1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

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委员会的报告，其中陈述了委员会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活动。委员会核可了该报告，并按照安理会主席 1995 年 3 月 29 日的说

明(S/1995/234)提交。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 

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 

委员会主席 

吴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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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的本报告所述期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2014 年，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为：吴浚(大韩民国)担任主席，乍得和约旦代表团

担任副主席。 

 二. 背景 
 

 

3. 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号决议对索马里实施全面彻底的武器禁运，并根据第

751(1992)号决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禁运实施情况。随后，安理会在第

1356(2001)、1425(2002)、1744(2007)、1772(2007)、1846(2008)、1851(2008)、1916(2010)、

2060(2012)、2093(2013)、2111(2013)、2142(2014)和 2182(2014)号决议中概述了对禁

运的豁免并进一步阐述了武器禁运适用的范围。安理会第 1425(2002)号决议设立了一

个索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后经第 1519(2003)号决议设立的监测组所继承。安理会在第

1844(2008)号决议的第 1、2 和 7 段中对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定向措施(旅行

禁令、资产冻结和定向武器禁运)。安理会在同一决议中还提出了对这些措施的某些

豁免。安理会在第 2036(2012)号决议中对直接或间接进口索马里木炭颁布了禁令，而

且不论木炭是否原产于索马里。安理会在第 2093(2013)号决议中部分暂停对索马里联

邦政府用于建立安全部队的武器禁运。 

4. 安理会第 1907(2009)号决议对厄立特里亚实施双向的武器禁运，并对委员会指

认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定向措施(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定向武器禁运)。安理会扩大了

委员会的任务以便能够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监测组的名称改为索马里和厄立特

里亚问题监测组，任务是监测、调查和报告第 1907(2009)号决议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安理会在同一决议中还介绍了对这些定向措施的某些豁免。2011 年 12 月 5 日，安全

理事会通过第 2023(2011)号决议，扩大了在“侨民税”、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和金融

服务等领域中针对厄立特里亚的限制性措施。 

5. 2014 年，安全理事会两次延长了部分暂停对用于索马里联邦政府建立安全部队

的武器禁运，一次经第 2142(2014)号决议，为期 6 个月，一次经第 2182(2014)号决议，

期限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安理会在第 2182(2014)号决议中，授权会员国在本决议

通过之日后的 12 个月内，自己或通过“海上联合部队”等自愿性多国海军协作采取

行动，在索马里领海海域和索马里沿海延伸至并包括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在内的公海

上，拦截违反制裁措施运送的木炭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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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制裁制度的进一步背景资料，可参阅委员会 2013 年的

年度报告(S/2013/791)。 

 

 三. 委员会活动概述 
 

 

7. 2014 年期间，委员会于 1 月 10 日、2 月 21 日、3 月 27 日、5 月 15 日、9 月 5

日和 10 月 10 日举行了 6 次非正式磋商，并通过书面程序开展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委员会向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发出 40 封函件，内容涉及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8. 1 月 10 日，委员会听取了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安全和安保部代理主管、索

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协调员的情况通报。在委员会 2 月 21 日的非正式磋商

中，助理秘书长兼副紧急救济协调员介绍了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

调员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23 段提交的第一次报告(S/2014/177)。在同次会议上，

监测组协调员根据第 2093(2013)号决议第 41 段，介绍了监测组对索马里联邦政府在

建立武器管理的后勤基础设施及建立武器控制程序方面取得的进展的评估。 

9. 3 月 27 日，委员会收到了监测组协调员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27 段和第

2060(2012)号决议第 13 段(l)提出的中期简报。在委员会 5 月 15 日的非正式磋商期间，

委员会与联邦政府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卜迪拉赫曼·谢赫·伊萨先生进行了对话。

9 月 5 日，委员会听取了关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安全理事会访问索马里的情况通报。

在同一次非正式磋商中，助理秘书长兼副紧急救济协调员介绍了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23 段提交的第二次报告

(S/2014/655)。委员会还与监测组讨论了其关于追回索马里海外资产及海上拦截木炭

的调查结果。 

10. 在 10 月 10 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监测组介绍了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提交

的关于索马里的最后报告(S/2014/726)和关于厄立特里亚的最后报告(S/2014/727)。委

员会还审议了监测组的建议。此外，委员会还与索马里联邦政府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和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讨论了监测组的最后报告。 

11. 3 月 11 日、7 月 10 日和 10 月 15 日，主席根据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11 段(g)

向安理会提交了委员会 120 天工作情况简报。 

12. 继 2013 年在巴黎举行会议后，主席又召开了两次厄立特里亚政府与监测组之间

的会议。这些会议是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开罗和 7 月 28 日在纽约举行的电视会议。

这两次会议都是建设性的、实质性的和前瞻性的。 

13. 索马里联邦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9 段向其提交的报告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分发给委员会。索马里联邦政府根据安理会第 2142(2014)号决议第 9

段向其提交的另外两份报告分别于 6 月 13 日和 9 月 18 日分发给委员会。委员会还收

到两份关于第 2036(2011)号决议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一份是沙特阿拉伯 2 月

6 日提交的，一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 月 24 日提交的。 



S/2014/936  

 

14-66423 (C) 4/6 

 

14. 5 月 7 日，委员会通过了执行援助通知，为会员国提出关于拦截索马里出产木炭

的建议。 

 

 四. 豁免 
 

 

15. 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的豁免，阐述于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7、10(g)、

11(a)和 12 段、第 2142(2014)号决议第 3 和第 4 段及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3 段。对索

马里资产冻结的豁免载于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4 段，对厄立特里亚资产冻结的豁免

载于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4 段。对索马里旅行禁令的豁免载于第 1844(2008)号决议

第 2 段，对厄立特里亚旅行禁令的豁免载于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1 段。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豁免的通知和请求。2014 年，委员会

收到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10 段(g)发出的 9 份通知。委员会还收到根据第

2142(2014)号决议第 3 段发出的 12 份通知、根据第 2142(2014)号决议第 4 段发出的 6

份通知，根据第 2182(2014)号决议第 3 段发出的 1 份通知，以及根据第 2142(2014)

号决议第 6 段和第 7 段发出的 1 份通知。此外，委员会批准了根据第 2111(2013)号决

议第 7 段提出的 1 项请求和根据第 11 段(a)提出的 4 项请求，以及根据第 1844(2008)

号决议第 14 段(a)发出的 2 项通知。 

 

 五. 制裁名单 
 

 

17. 索马里制裁制度的列名标准载于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8 段、第 2002(2001)号决

议第 1 段、第 2060(2012)号决议第 1 至 3 段及第 2093(2013)号决议第 43 段。厄立特

里亚制裁制度的列名标准载于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5 段。 

18. 委员会将两名个人列入第 1844(2008)号决议所定制裁名单，将两名个人除名。

委员会就此发布了 4 份新闻稿。在本报告编写之时，第 1844(2008)号决议所定制裁名

单列有 13 名个人和 1 个实体。第 1907(2009)号决议所定制裁名单上目前没有任何个

人或实体的名字。 

 

 六.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 
 

 

19. 监测组成员曾前往澳大利亚、巴林、比利时、塞浦路斯、吉布提、埃及、埃塞

俄比亚、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荷兰、挪威、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塞舌尔、索马里、南非、南苏丹、西班牙、瑞典、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索马里，监测组成员能

够经常对摩加迪沙、哈尔格萨和加罗韦进行访问，但仍然无法进入该国南部的大部分

地区。厄立特里亚政府不许监测组前往阿斯马拉或在厄立特里亚境内进行调查。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索厄问题监测组根据其任务规定，通过秘书处向会员国、委员会以

及若干国际和国家实体发出 79 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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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 月 19 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28 段，监测组向委员会提供

了最后报告，并于 10 月 13 日转递安全理事会，作为安理会文件(S/2014/726 和

S/2014/727)印发。 

21. 在 10 月 24 日安全理事会 2182(2014)号决议通过后，秘书长迄今任命了 5 名专

家担任监测组成员(S/2014/854)，任期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负责类别如下：财务、

海事/运输和人道主义事务。秘书长很快将任命其余 3 名专家。 

 

 七. 秘书处行政和实质性支助 
 

 

22. 安全理事会第 2142(2014)号决议请秘书长依照该决议规定的要求，就联合国、

包括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援助团)向联邦政府提供的援助和关于其他技术援助

提出方案和建议，并协助满足该决议规定的要求及协助政府提高管理武器和军事装备

的能力，包括监测和核查的能力。根据这项请求，政治事务部于 3 月 12 日至 18 日在

摩加迪沙和内罗毕开展了一次评估特派任务。特派任务的主要调查结果和建议载于 4

月 3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4/243)。 

23. 根据这些建议，政治事务部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就第 2142(2014)号决议第 3、5、6

和 9 段规定的通知和报告义务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直接技术援助。此外，安理会司

应请求并酌情就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根据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10段(g)、第 2142(2014)

号决议第 4 段和第 2111(2013)号决议第 7 和第 11 段(a)提交的通知，向它们提供支助。 

24. 安理会司向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提供了行政和实质性支助。包括索马里联邦政府

在内的会员国均得益于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制裁制度，特别是关于武器禁运豁

免、报告机制和木炭进出口禁令的情况通报。此外，安理会司与监测组一道，在同委

员会协商后开展了外联活动，以提高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有关伙伴对索马里和

厄立特里亚制裁制度、委员会程序和制裁执行情况、特别是木炭进出口禁令执行情况

的认识。 

25. 安理会司为会员国与监测组之间、特别是该小组与索马里联邦政府总统国家安

全顾问办公室之间的会议提供便利。它还访问了内罗毕以支持监测组完成最后报告。 

26. 安理会司还按照委员会的准则管理委员会的网站，包括更新第 1844(2008)号决

议所定制裁清单。根据第 2083(2012)和 2161(2014)号决议，并为进一步推动国家当局

实施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安理会司实现了所有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格式的标准化，

并建立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列入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制裁

名单上的所有姓名。此外，安理会司创建和维护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

别通告，以促进制裁措施的有效执行。 

27. 作为安理会司征聘合格专家以在监测组、工作队和小组任职的工作的一部分，

并同每年一样，该司于 2014 年 12 月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一份普通照会，要求提名合格

的候选人加入安理会司的专家名册。在接到提名后，安理会司将评估被提名候选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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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适合列入名册，以供今后考虑能否成为相关专家小组成员。这一名册是与联合国南

南合作办公室合作制订的，利用多用途技术平台将候选人对比现有专家职位的职权范

围进行筛选，并管理其概况，以供考虑其可否担任专家小组当前和今后的职位。该名

册的目的是确保各制裁委员会可使用范围广泛的合格候选人后备库，同时适当注意到

地域多样性和性别均衡。加入该名册的邀请并不能保证实际被选中或予以考虑担任现

有职位。 

28. 为促进不同专家组之间的合作，安理会司于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在纽约举办了第

二次小组间协调年度工作会议。所有 11 个监测组、工作队和专家组的成员出席了这

次会议。工作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此外，安理会司创建了一个网

基协作平台，让每一个专家小组能够稳妥地管理自己的信息并促进各小组之间在武

器、财政、航空、海关和运输领域中的工作沟通。 

 


